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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房房产产证证没没合合同同，，竟竟提提出出公公积积金金
济南一中介自称公积金中心有内部人，收取高达3成中介费

公积金、房管、公安回应本报暗访———

疑疑房房产产证证造造假假骗骗提提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正正在在侦侦查查

市民爆料：不具备条件，中介帮忙提了公积金

近日，济南市民刘先生向
本报反映，一个朋友的信用卡
透支，不能如期还款会有不良
信用记录，在急需用钱的情况
下，找到济微路上的鑫尚家不
动产中介公司，对方帮忙将公
积金余额提了出来。

“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达
到一定条件才行，另外还需要
单位开具的证明、房产证、购
房合同等各种资料。”刘先生
说，自己这个朋友只是提交了

一张单位盖章的住房公积金
提取申请审批表、身份证，没
有房产证和购房合同却能将
住房公积金余额全部提出，而
且是另作他用，“我怀疑这是
违规行为。”

刘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提
取公积金的这家中介公司声称
公积金管理中心内部有熟人，
可以通过内部关系办理公积金
提取业务，且无任何风险，但是
要收取较高的中介费，一般在

25%到30%之间。
“我朋友的住房公积金余

额全部提了出来，最后把中介
费减到了20%。”刘先生说。

刘先生告诉记者，朋友
没有因为违规提取公积金受
到处罚，但因无意中暴露了
这一行为而不愿跟记者直接
联系。“通过中介提取公积金
的中介费太高了，如果不是
急需用钱，不要随便通过中
介提取。”

中介承诺：两天就能办成，公积金中心内部人放款

根据刘先生的爆料，记者
来到济微路上的这家鑫尚家不
动产，以买房首付款凑不够为
由提出想提取公积金“救急”，
并表示自己看好一套总价为80
万元的房子，4月中旬要把50万
元首付款交上，但目前没有购
房合同、发票等有关手续，公积
金账户上现在有8万多元余额，
考虑到还要贷款，不能全部提
出来。

一名工作人员称，考虑到
成本问题，公积金提取额低于3
万元暂不能办理，而且办完要
收取提取额的30%作为中介费，
并建议记者可以先提6万元。

“我们的中介费比其他公
司高出15%，主要是我们做的没
有任何风险，公积金中心那边
有关系，直接有内部人给你放
款。”这名工作人员称，只要把
身份证、盖章的公积金提取申
请审批表、公积金缴存联名银
行卡给他，两个工作日内保证
可以放款。手续费并不是中介
收取，放款后公积金那边会直
接把中介费扣掉，真正到账户
里的钱只有4 . 2万元。

“我们不做假的购房合同，
这样造假有被查出来的风险。”
该工作人员说。

为了打消记者疑虑，这名

工作人员拿出已经收上来的四
名客户的资料，记者发现，有的
提取额度在一万元左右。该工
作人员解释说，因为提取额度
太低，客户答应扣掉35%的中介
费。“这些人并不买房，都是着
急用钱，也不太在乎这么高的
中介费。”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去年10月到现在，他已经办
成了三四十单提取业务。面对
记者降低中介费的一再要求，
对方称，下午刚有两个人把资
料交过来，他打算凑在一起递
交。“如果提取总额能到七八十
万，中介费有可能降到25%。”

提取成功：有人提11000元扣了4000元中介费

为了证实公积金提取的
“真实性”，时隔两天，鑫尚家不
动产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
称：之前的四名客户中，有一个
人的公积金已经提出来了，两
天后会到店里领取有关材料，
记者可以当面来证实。

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鑫
尚家不动产。已经提取了公积
金的济南某公司的李先生向记
者展示了提取公积金的有关资
料：单位盖章的提取申请审批
表和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盖章的“公积金支取凭证”，支
取凭证上标明的提取金额是
11000元，下面还有审批时间，
放款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明

湖支行”。
随后，李先生又向记者展

示了银行的短信提示，他的公
积金联名银行卡收到11000元，
半小时过后，又支出4000元。

为何会扣除4000元？该负
责人说，李先生提取的公积金
额度比较小，所以收取了35%中
介费。照此计算，李先生的手续
费应是3850元。“公积金那边凑
了个整数，多收了150元。”

“我年前就把身份证、审
批表和银行卡送过来了。”李
先生说，自己跟中介早就认
识，因为着急用钱就找他们帮
忙把钱取出来。“其他的资料
都好说，就是单位审批表上需

要盖章，得提前跟单位领导做
工作。”

对于之前说好的两个工作
日放款却办了三个多月，该负
责人说，因为李先生提取的额
度太小，公积金中心不愿接这
种小业务，他们就凑了几个人
的额度一起送过去。“这个也是
赶上了一个好机会，都是得碰
的。”

“这家中介不用假的房产
证和购房合同，有很硬的关系，
没有被查出的风险，手续费高
点也可以接受。”李先生为鑫尚
家不动产解释说。

该中介负责人说，过段时
间计划再去集中办一批提取。

既没有房产证也没
有购房合同，只要提供身
份证、单位盖章的公积金
提取申请审批表和公积
金缴存联名银行卡，就能
违规提取公积金。近日，
记者暗访发现，济南一家
房产中介自称在公积金
管理中心内部有人，两个
工作日就能放款，但收取
提取额的30%作为中介
费。一名找这家中介帮忙
的市民的支取凭证和银
行短信证实，这家中介确
实帮他提取了11000元的
公积金，并扣掉高达4000
元的中介费。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李师胜

公积金主管部门：

不存在内部人违规，已核实提取资料

对于济南鑫尚家不动产所
称的通过公积金管理中心内部
人“帮助”李先生违规提取公积
金一事，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回应称，中
介所说的内部有人是他们的宣
传噱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
看，不存在他们所说的内部人

“过硬”关系操作。目前已经安排
工作人员调取了李先生及其同
事张先生的有关提取资料。

资料显示，两个人都是拿着
本人所购房产的房产证以“购房

提取”为由提取公积金的。提取
人提交有关资料后，身份证原
件、房产证原件被拿走，留在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只有复印件。
从提取额度来看，李先生提取了
本人账户内的11000元，张先生
提取了本人账户内的17000元。

“我们怀疑他们通过房产证
造假骗提公积金。”该负责人说，
目前，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带着
两个人的房产证复印件到济南
住房保障管理局房屋产权登记
中心对证件进行核实。

房管部门：

怀疑房产证造假，已经报案

根据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
的两个人的房产证复印件，房屋
产权登记中心法律事务科有关
负责人对这两份房产信息做了
核实。

该负责人介绍，他们根据两
个人的身份证号查询得知，房管
部门并没有为他们办理过任何
房产登记手续。随后，他们又根
据房产证上的房屋做了进一步
核实，显示李先生房产证对应的
房产信息是“环山路108号27号
楼1-2003”，张先生房产证名下
的房产信息是“利农庄路29-1号
3号楼3-201”。

“这两处房产确实存在，但
所有权人并不是这两个人。”该
负责人说，根据两方面的综合核
实可以判断，房产证复印件信息
与房产登记簿的内容不符，但因
为没有见到房产证原件，无法做
出最终的判断。“我们现在怀疑
房产证造假。”

“我们在2012年12月与济南
市公安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一
旦发现造假行为，第一时间没收
造假资料并控制造假人。”该负
责人说，房管部门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提供的有关资料，已
向公安部门报案。

公安部门：

正调查房产证使用者和办理者

济南市公安部门相关人士
向记者介绍，他们接到了济南房
管部门的报案，已对涉事的济南
鑫尚家不动产展开有关调查，目
前正在多方调查房产证的使用
者、办理者等。

对于伪造有关证件骗提公积
金的行为会有怎样的处罚？济南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欺骗
手段违法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
户内的存储余额的，公积金管理
中心应当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
款额，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他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造假行为，记者了解
到，根据治安处罚法的规定，买
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
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
文件的，给予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行政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对于行为严重者，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
千元以下罚款。本报将持续关注
此事。

针对本报记者暗访的违规提取公积金一事，济南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济南住房保障管理局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回应
称，公积金管理中心已联合住房保障管理局第一时间调查落
实。目前，济南公安部门正在对案件进行侦查。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李师胜

鑫尚家不动产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提取公积金的相
关手续。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中介负责人展示的公积金提取人提供的办理资料。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A05-PDF 版面

